事业单位公开招考工作人员公共基本能力笔试同步考试准考证
	考生

相片

加盖印章

考生姓名：刘洁
准考证号：631210100101
考试科目：《公共基本能力测验（管理岗）》
身份证号：11010819******6032
考试时间：10月15日上午9：00-11：30
考 场 号：001       座 位 号：001
考点名称：天莲大厦601会议室
考点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102号
天莲大厦（会城门桥东南角）
	考 场 规 则
一、考试开始前25分钟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明（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、机动车驾驶证、军官证、文职干部证）办理入场手续，进入考场在本人座位就座。就座后，不得离开座位。不在规定座位应试，考试成绩无效。

    二、考试开始铃响30分钟后，不允许迟到考生进入考场。考试开始铃响60分钟后，考生可交卷出考场。

    三、进入考场，只准携带黑色字迹签字笔、2B铅笔、橡皮参加考试。随身携带的计算器、电子记事本、寻呼机、移动电话（应处于关闭状态）与其他物品一起放到考场内的存包处。

    四、进入考场，按规定座位号入座后，将本人的身份证明和准考证放在课桌右上角，以备监考员查验。

    五、考试开始后，应在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规定位置正确书写、填涂本人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内容。

    六、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答题。开考后不得互相借用文具。

    七、考试时，考场内应保持安静，不得喧哗，不得吸烟。考试过程中，不准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，不准打手势做暗号，不准偷看、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答案，不准传递答案、交换试卷。
八、在填写试卷前发现试卷印刷字迹不清、缺页短码、页码颠倒等问题，须举手示意，请监考员判别、处理。

九、提前交卷，须举手示意，经监考员查验试卷无误后，经允许，方可离开考场。离开考场后不准在考场周围逗留。
    十、考试结束铃响，必须停止答卷，整理并保管好自己的试卷，静候监考员收试卷，待监考员将本考场全部试卷收齐后，经允许，才能离开考场。
    十一、考生不得将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、草稿纸及考试相关信息带出考场。
    十二、考试期间的违纪违规行为按照《北京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》（京人社专技发〔2010〕102号）中有关规定处理。


事业单位公开招考工作人员公共基本能力笔试同步考试准考证
	考生

相片

加盖印章

考生姓名：李梦楠
准考证号：631210100102
考试科目：《公共基本能力测验（管理岗）》
身份证号：11011119******282X
考试时间：10月15日上午9：00-11：30
考 场 号：001       座 位 号：002

考点名称：天莲大厦601会议室
考点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102号
天莲大厦（会城门桥东南角）
	考 场 规 则
一、考试开始前25分钟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明（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、机动车驾驶证、军官证、文职干部证）办理入场手续，进入考场在本人座位就座。就座后，不得离开座位。不在规定座位应试，考试成绩无效。

    二、考试开始铃响30分钟后，不允许迟到考生进入考场。考试开始铃响60分钟后，考生可交卷出考场。

    三、进入考场，只准携带黑色字迹签字笔、2B铅笔、橡皮参加考试。随身携带的计算器、电子记事本、寻呼机、移动电话（应处于关闭状态）与其他物品一起放到考场内的存包处。

    四、进入考场，按规定座位号入座后，将本人的身份证明和准考证放在课桌右上角，以备监考员查验。

    五、考试开始后，应在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规定位置正确书写、填涂本人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内容。

    六、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答题。开考后不得互相借用文具。

    七、考试时，考场内应保持安静，不得喧哗，不得吸烟。考试过程中，不准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，不准打手势做暗号，不准偷看、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答案，不准传递答案、交换试卷。

八、在填写试卷前发现试卷印刷字迹不清、缺页短码、页码颠倒等问题，须举手示意，请监考员判别、处理。

九、提前交卷，须举手示意，经监考员查验试卷无误后，经允许，方可离开考场。离开考场后不准在考场周围逗留。

    十、考试结束铃响，必须停止答卷，整理并保管好自己的试卷，静候监考员收试卷，待监考员将本考场全部试卷收齐后，经允许，才能离开考场。

    十一、考生不得将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、草稿纸及考试相关信息带出考场。
    十二、考试期间的违纪违规行为按照《北京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》（京人社专技发〔2010〕102号）中有关规定处理。


事业单位公开招考工作人员公共基本能力笔试同步考试准考证
	考生

相片

加盖印章

考生姓名：赵国鹏
准考证号：631210100103
考试科目：《公共基本能力测验（管理岗）》
身份证号：11011119******5918
考试时间：10月15日上午9：00-11：30
考 场 号：001       座 位 号：003
考点名称：天莲大厦601会议室
考点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102号
天莲大厦（会城门桥东南角）
	考 场 规 则
一、考试开始前25分钟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明（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、机动车驾驶证、军官证、文职干部证）办理入场手续，进入考场在本人座位就座。就座后，不得离开座位。不在规定座位应试，考试成绩无效。

    二、考试开始铃响30分钟后，不允许迟到考生进入考场。考试开始铃响60分钟后，考生可交卷出考场。

    三、进入考场，只准携带黑色字迹签字笔、2B铅笔、橡皮参加考试。随身携带的计算器、电子记事本、寻呼机、移动电话（应处于关闭状态）与其他物品一起放到考场内的存包处。

    四、进入考场，按规定座位号入座后，将本人的身份证明和准考证放在课桌右上角，以备监考员查验。

    五、考试开始后，应在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规定位置正确书写、填涂本人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内容。

    六、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答题。开考后不得互相借用文具。

    七、考试时，考场内应保持安静，不得喧哗，不得吸烟。考试过程中，不准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，不准打手势做暗号，不准偷看、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答案，不准传递答案、交换试卷。

八、在填写试卷前发现试卷印刷字迹不清、缺页短码、页码颠倒等问题，须举手示意，请监考员判别、处理。

九、提前交卷，须举手示意，经监考员查验试卷无误后，经允许，方可离开考场。离开考场后不准在考场周围逗留。

    十、考试结束铃响，必须停止答卷，整理并保管好自己的试卷，静候监考员收试卷，待监考员将本考场全部试卷收齐后，经允许，才能离开考场。

    十一、考生不得将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、草稿纸及考试相关信息带出考场。
    十二、考试期间的违纪违规行为按照《北京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》（京人社专技发〔2010〕102号）中有关规定处理。


事业单位公开招考工作人员公共基本能力笔试同步考试准考证
	考生

相片

加盖印章

考生姓名：郝鑫
准考证号：631210100104
考试科目：《公共基本能力测验（管理岗）》
身份证号：14010919******0011
考试时间：10月15日上午9：00-11：30
考 场 号：001       座 位 号：004
考点名称：天莲大厦601会议室
考点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102号
天莲大厦（会城门桥东南角）
	考 场 规 则
一、考试开始前25分钟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明（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、机动车驾驶证、军官证、文职干部证）办理入场手续，进入考场在本人座位就座。就座后，不得离开座位。不在规定座位应试，考试成绩无效。

    二、考试开始铃响30分钟后，不允许迟到考生进入考场。考试开始铃响60分钟后，考生可交卷出考场。

    三、进入考场，只准携带黑色字迹签字笔、2B铅笔、橡皮参加考试。随身携带的计算器、电子记事本、寻呼机、移动电话（应处于关闭状态）与其他物品一起放到考场内的存包处。

    四、进入考场，按规定座位号入座后，将本人的身份证明和准考证放在课桌右上角，以备监考员查验。

    五、考试开始后，应在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规定位置正确书写、填涂本人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内容。

    六、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答题。开考后不得互相借用文具。

    七、考试时，考场内应保持安静，不得喧哗，不得吸烟。考试过程中，不准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，不准打手势做暗号，不准偷看、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答案，不准传递答案、交换试卷。

八、在填写试卷前发现试卷印刷字迹不清、缺页短码、页码颠倒等问题，须举手示意，请监考员判别、处理。

九、提前交卷，须举手示意，经监考员查验试卷无误后，经允许，方可离开考场。离开考场后不准在考场周围逗留。

    十、考试结束铃响，必须停止答卷，整理并保管好自己的试卷，静候监考员收试卷，待监考员将本考场全部试卷收齐后，经允许，才能离开考场。

    十一、考生不得将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、草稿纸及考试相关信息带出考场。
    十二、考试期间的违纪违规行为按照《北京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》（京人社专技发〔2010〕102号）中有关规定处理。


事业单位公开招考工作人员公共基本能力笔试同步考试准考证
	考生

相片

加盖印章

考生姓名：金鹏飞
准考证号：631210100105
考试科目：《公共基本能力测验（管理岗）》
身份证号：11011119******0052
考试时间：10月15日上午9：00-11：30
考 场 号：001       座 位 号：005
考点名称：天莲大厦601会议室
考点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102号
天莲大厦（会城门桥东南角）
	考 场 规 则
一、考试开始前25分钟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明（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、机动车驾驶证、军官证、文职干部证）办理入场手续，进入考场在本人座位就座。就座后，不得离开座位。不在规定座位应试，考试成绩无效。

    二、考试开始铃响30分钟后，不允许迟到考生进入考场。考试开始铃响60分钟后，考生可交卷出考场。

    三、进入考场，只准携带黑色字迹签字笔、2B铅笔、橡皮参加考试。随身携带的计算器、电子记事本、寻呼机、移动电话（应处于关闭状态）与其他物品一起放到考场内的存包处。

    四、进入考场，按规定座位号入座后，将本人的身份证明和准考证放在课桌右上角，以备监考员查验。

    五、考试开始后，应在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规定位置正确书写、填涂本人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内容。

    六、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答题。开考后不得互相借用文具。

    七、考试时，考场内应保持安静，不得喧哗，不得吸烟。考试过程中，不准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，不准打手势做暗号，不准偷看、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答案，不准传递答案、交换试卷。

八、在填写试卷前发现试卷印刷字迹不清、缺页短码、页码颠倒等问题，须举手示意，请监考员判别、处理。

九、提前交卷，须举手示意，经监考员查验试卷无误后，经允许，方可离开考场。离开考场后不准在考场周围逗留。

    十、考试结束铃响，必须停止答卷，整理并保管好自己的试卷，静候监考员收试卷，待监考员将本考场全部试卷收齐后，经允许，才能离开考场。

    十一、考生不得将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、草稿纸及考试相关信息带出考场。
    十二、考试期间的违纪违规行为按照《北京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》（京人社专技发〔2010〕102号）中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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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考生

相片

加盖印章

考生姓名：吴颖超
准考证号：631210100106
考试科目：《公共基本能力测验（管理岗）》
身份证号：11022419******0011
考试时间：10月15日上午9：00-11：30
考 场 号：001       座 位 号：006
考点名称：天莲大厦601会议室
考点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102号
天莲大厦（会城门桥东南角）
	考 场 规 则
一、考试开始前25分钟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明（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、机动车驾驶证、军官证、文职干部证）办理入场手续，进入考场在本人座位就座。就座后，不得离开座位。不在规定座位应试，考试成绩无效。

    二、考试开始铃响30分钟后，不允许迟到考生进入考场。考试开始铃响60分钟后，考生可交卷出考场。

    三、进入考场，只准携带黑色字迹签字笔、2B铅笔、橡皮参加考试。随身携带的计算器、电子记事本、寻呼机、移动电话（应处于关闭状态）与其他物品一起放到考场内的存包处。

    四、进入考场，按规定座位号入座后，将本人的身份证明和准考证放在课桌右上角，以备监考员查验。

    五、考试开始后，应在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规定位置正确书写、填涂本人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内容。

    六、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答题。开考后不得互相借用文具。

    七、考试时，考场内应保持安静，不得喧哗，不得吸烟。考试过程中，不准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，不准打手势做暗号，不准偷看、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答案，不准传递答案、交换试卷。

八、在填写试卷前发现试卷印刷字迹不清、缺页短码、页码颠倒等问题，须举手示意，请监考员判别、处理。

九、提前交卷，须举手示意，经监考员查验试卷无误后，经允许，方可离开考场。离开考场后不准在考场周围逗留。

    十、考试结束铃响，必须停止答卷，整理并保管好自己的试卷，静候监考员收试卷，待监考员将本考场全部试卷收齐后，经允许，才能离开考场。

    十一、考生不得将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、草稿纸及考试相关信息带出考场。
    十二、考试期间的违纪违规行为按照《北京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》（京人社专技发〔2010〕102号）中有关规定处理。


事业单位公开招考工作人员公共基本能力笔试同步考试准考证
	考生

相片

加盖印章

考生姓名：刘功跃
准考证号：631210100107
考试科目：《公共基本能力测验（管理岗）》
身份证号：11010219******0478
考试时间：10月15日上午9：00-11：30
考 场 号：001       座 位 号：007
考点名称：天莲大厦601会议室
考点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池东路102号
天莲大厦（会城门桥东南角）
	考 场 规 则
一、考试开始前25分钟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明（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、机动车驾驶证、军官证、文职干部证）办理入场手续，进入考场在本人座位就座。就座后，不得离开座位。不在规定座位应试，考试成绩无效。

    二、考试开始铃响30分钟后，不允许迟到考生进入考场。考试开始铃响60分钟后，考生可交卷出考场。

    三、进入考场，只准携带黑色字迹签字笔、2B铅笔、橡皮参加考试。随身携带的计算器、电子记事本、寻呼机、移动电话（应处于关闭状态）与其他物品一起放到考场内的存包处。

    四、进入考场，按规定座位号入座后，将本人的身份证明和准考证放在课桌右上角，以备监考员查验。

    五、考试开始后，应在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规定位置正确书写、填涂本人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内容。

    六、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答题。开考后不得互相借用文具。

    七、考试时，考场内应保持安静，不得喧哗，不得吸烟。考试过程中，不准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，不准打手势做暗号，不准偷看、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答案，不准传递答案、交换试卷。

八、在填写试卷前发现试卷印刷字迹不清、缺页短码、页码颠倒等问题，须举手示意，请监考员判别、处理。

九、提前交卷，须举手示意，经监考员查验试卷无误后，经允许，方可离开考场。离开考场后不准在考场周围逗留。

    十、考试结束铃响，必须停止答卷，整理并保管好自己的试卷，静候监考员收试卷，待监考员将本考场全部试卷收齐后，经允许，才能离开考场。

    十一、考生不得将试题本、专用答题卡、草稿纸及考试相关信息带出考场。
    十二、考试期间的违纪违规行为按照《北京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》（京人社专技发〔2010〕102号）中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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